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引入省外活体

肉用牛羊管理办法的通知 

琼农规〔2024〕4号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畜牧兽医局（服务中心），厅

属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点对点”引入省外活体肉用牛羊屠宰监管工作，加强动物疫

病防控，切实保障牛羊肉品供应和质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管理技术规范》等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厅制定了《海南省引入省外活体肉

用牛羊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3月 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引入省外活体肉用牛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点对点”引入省外活体肉用牛羊屠宰监管工作，加

强动物疫病防控，切实保障牛羊肉品供应和质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无规

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技术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实施“点对点”引入省外活体肉用牛羊，推行牛羊集中交易和

定点屠宰。符合“点对点”引入条件的交易场所和屠宰企业通过验收并备案后，

方可开展引入活动。 

第三条 引入主体条件。引入主体应当符合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省外活体肉

用牛羊引入主体规定》中的“点对点”引入省外活体肉用牛羊交易场所（以下简

称交易场所）、“点对点”引入省外活体肉用牛羊屠宰企业（以下简称甲类屠宰

企业）、从交易场所“点对点”调运牛羊屠宰企业（以下简称乙类屠宰企业）的

条件要求。其中，交易场所和甲类屠宰企业可以直接从省外“点对点”引入活体

肉用牛羊，甲类和乙类屠宰企业可以从交易场所“点对点”引入活体肉用牛羊。 

各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摸清辖区内牛羊交易场所和屠宰企业基本情

况，做好牛羊交易场所、甲类屠宰企业、乙类屠宰企业条件的宣贯工作，企业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申请。原则上全省分区域建立牛羊交易场所各 5 个，力争建成 A

级标准且具备冷链配送体系的牛羊定点屠宰厂（场）5家。 

第四条 组织验收。各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引入主体条件要求，组织

开展引入主体审核认定工作。其中交易场所和甲类屠宰企业的申请，需通过省农

业农村厅组织的专家组评估。 

第五条 公布名单。各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及时向社会公布引入主体

企业名单，企业应当依法依规开展牛羊活体调运及屠宰活动。各级相关部门应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提出整改要求。 

第六条 备案审核。经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公布的牛羊交易场所、屠

宰企业，通过海南牧运通系统向所在地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点对点”引

入备案。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通过核查交易场所、屠宰企业相关资质材料和实

地勘查等方式开展审核，结合防疫条件、场地面积、实际产能等条件确定引入牛

羊数量，每月将备案信息报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第七条 提前报检。交易场所、甲类屠宰企业应当在牛羊启运三天前通过牧

运通系统向指定通道检查站报检。不合格的，及时告知引入主体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入岛监管。牛羊到达指定通道检查站时，应当主动接受监督检查及

抽样监测，查验合格的，予以放行；检查站将监管信息告知属地市县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查验不合格的，按规定处理。 

第九条 落地报告。牛羊抵达交易场所和甲类屠宰企业后，交易场所和甲类

屠宰企业及时向属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交易场所的牛羊向屠宰企业调运时，

由启运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告知目的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交易场所的牛羊抵达

屠宰企业后，屠宰企业及时向属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并由属地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及时向启运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反馈；属地接到报告后要第一时间派人到

现场开展落地监管，并将落地监管情况上传至牧运通系统，拍摄相关照片或视频

并保存。牛羊无正当理由且未按时到达目的地屠宰企业，目的地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及时了解情况，如发现违法违规情况，及时将违法线索移交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第十条 疫病检测。属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官方实验室或委托具备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交易场所和甲类屠宰企业引入的牛羊进行抽样检测，驻

场官方兽医应对抽样及送检进行监督，检测疫病种类为口蹄疫病毒（检测样品种

类为 OP 液）、布鲁氏菌病抗体（检测样品种类为血清）以及省农业农村厅认为

需要检测的病种。每批次抽样比例不低于 3%，抽样数量不得少于 6头（只），少

于 6头（只）的全部采样。 

采样后的牛羊应当在场内相对独立的隔离区等待检测结果。检测结果阴性的，

方能上市交易或混栏待宰；检测结果阳性的，属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按

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检疫监管。交易场所的牛羊交易时限不超过 7日，第 7日未离场

的由属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就近屠宰（自抵港之日起计算）。从交易场所调

出的牛羊，仅限“点对点”调出到已备案的牛羊屠宰企业进行屠宰； 

牛羊到达屠宰厂（场）后，不得活体出场，应在待宰静养后 24 小时内屠宰

完。如遇特殊情况（如台风等），港口长时间停航，该批次引入的牛羊待宰静养

后的屠宰时间可以根据停航时长适当延长，原则上待宰静养后 72 小时内屠宰完。 



第十二条 违规查处。牛羊严禁半途分销或抵达屠宰企业后活体销售出场；

违反规定的，属地要严格处置，并视情况取消其“点对点”引入资格；第一次取

消引入资格的，半年内不得申请引入备案；第二次取消引入资格的，或者出现检

测报告造假等其他严重情形的，原则上不再受理备案申请；涉嫌违法犯罪的，依

法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十三条 加强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抽样检测及定点屠宰制度，切实规范

牛羊调运行为，确保每批次牛羊均进入屠宰企业进行屠宰。强化信息应用监管手

段，将牛羊交易场所和屠宰企业视频监控系统连接到“海南牧运通”系统，监控

记录应保存 2个月以上，故意删除或不保存监控记录的，应取消引入资格。 

第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后，不符合引入条件的主体不得继续“点对点”引入

省外相应种类的活体肉用牛羊。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海南省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附件：1.引入省外活体肉用牛羊监管流程图 

2.输入地检验检测要求 

3.输出地动物疫病检验要求 

4.调运监管要求 

5.无害化处理要求 

6.驻场官方兽医职责 

7.监督检查清单 



 


